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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

交易和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本公司）对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

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核实和评估，现将风险评

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财务公司基本情况

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为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于 2012 年 1 月

29 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》（银监复〔2012〕

46 号）批准筹建，并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中国银监会关于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》

（银监复〔2012〕540 号）批准开业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

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 亿元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0 亿元。其中

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 亿元，出资比例为

100%。

注册地址：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 D 座 8

层

法定代表人：夏仲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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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：L0160H212000001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：91120118596145680B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9 月 25 日

业务范围：吸收成员单位存款；办理成员单位贷款；办理

成员单位票据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；提供成员

单位委托贷款、债券承销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财务顾问、信用鉴

证及咨询代理业务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；

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；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。

二、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控制环境

财务公司根据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监管部门有关

要求建立了由股东、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。

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。财务公司对董事会

和董事、高级管理层在内部控制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，建

立了股东、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负其责、规范运作、相

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。

财务公司执行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国家金

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，吸收

成员单位存款、发放贷款利率及各项手续费率严格执行中国人

民银行的规定。财务公司在人民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，按规定

缴纳存款准备金。财务公司设置了完善的组织机构，建立了存

款、贷款、投资、结算、财务、劳动和人事管理等管理制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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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理制度，并建立对各项业务的审计制度，由独立于经营

管理层的专职审计部门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直接向董事会负责。

财务公司在控制环境方面的相关制度包括：公司章程、董

事会议事规则、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、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

会工作规则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、董事会工作报告管

理办法、经理层向董事会报告管理办法、董事会对经理层授权

管理办法、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、授权管理办法、“三重一大”

决策工作实施办法及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。

（二）风险的识别与评估

财务公司设立了清晰明确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三道防

线体系，公司业务部、金融市场部为公司前台部门，承担公司

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第一责任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

及内审稽核部，通过事中审查、事后审计岗位，对公司业务经

营活动进行审查和审计。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业务管理

制度和风险评估体系，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专项风险

管理制度、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各部门职责分离、相互

制约，对各类风险进行预测、评估和控制。

财务公司以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总体规范》为

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管理制度，制定了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

风险偏好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风险限额管理办法》，

每年依据制度制定风险偏好陈述书、实施风险限额管理，公司对

各类金融机构主要风险均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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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合规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

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外包风险管

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

财务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流动

性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

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资本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

公司压力测试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统一授信管理

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同业业务授信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

保财务有限公司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

司新产品新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《天津天保财务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》《天津

天保财务有限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办法》等风险管理制度，对信

用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、操作风险、信息科技风险、声

誉风险、合规风险以及资本管理等各类风险实施全流程风险管理。

（三）控制活动

1.资金管理

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制定了《结

算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等资金管理办法，有

效控制相关风险。

（1）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，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

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对资产负债的管理要求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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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严格的资金计划管理、风险限额管理、同业资金拆借管理、

流动性风险管理等制度，保证资金的安全性、流动性和效益性。

（2）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，财务公司严格遵循《商

业银行法》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建立

业务合规管理体系，并接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

构的监管，保障成员单位资金安全，维护客户合法权益。

（3）资金集中管理和结算业务方面，成员单位在财务公

司开设结算账户，财务公司通过核心业务系统实现资金归集、

下拨、结算，采取内外网物理隔离、银企直连、CFCA 证书、应

用安全网关等措施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、快捷，同时具有较高

的数据安全性。其内部网络如下：核心业务系统通过银行前置

机、专用防火墙、银行路由器采取专线方式连接至各家银行。

结算财务部负责归集成员单位存款的账务核算，记账及时，并

严格执行账务处理二级复核，保证账务处理及时、准确，发现

问题及时反馈。每日终了核心业务系统将结算数据传输到财务

核算系统中，完成财务记账。

财务公司严格执行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要求，网银 U 盾、预

留银行财务专用章和预留银行名章由不同人员分管，并严格执

行资金汇划经办、审核制度。

2.信贷、承诺、投资等业务控制

目前财务公司对内部成员单位开展的业务主要为贷款业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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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公司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统一授信管理

办法、授信及投资审查委员会工作规程、授信发放审核管理办

法、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、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、承兑汇

票管理办法、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办法、银团贷款管理办法、

并购贷款管理办法、低信用风险授信业务管理办法、经营性物

业贷款管理办法、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。

财务公司每年度对各成员单位核定统一授信额度，经董事

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在统一授信框架下，根据成员单位业务需

求和财务公司风险管理要求，核定成员单位年度综合授信或单

项授信，开展具体信贷业务。财务公司的各类业务均按照相关

的流程制度文件得到了有效执行。截至本报告期末，各成员单

位无贷款逾期、欠息或其他违约情况发生。

财务公司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

制定了《国内非融资性保函业务管理办法》，按照银行业监管

要求开展规范性的非融资性保函业务。

经《中国银监会关于天保财务新增业务范围的批复》（银

监复[2014]911 号）文件批准，财务公司可开展固定收益类有

价证券投资业务。财务公司已获得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资

格，可开展银行间债券交易。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

做好<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>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

办发〔2022〕95 号）规定，财务公司可以开展的固定收益类有

价证券投资具体品种包括：国债、中央银行票据、地方政府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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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、金融债券、AAA 级企业债券，货币市场基金、固定收益类

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。财务公司严格遵守上述投资范围要求。

财务公司制定了《同业机构准入管理办法》和《同业业务

授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每年对单一金融机构客户的风险和财务

状况进行综合评估，确定准入名单并核定最高综合授信额度，

依据《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》《债券投资业务风

险管理办法》等制度文件开展投资业务，并建立完善的风险预

警机制，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交易对手信用风险。

3.内部审计制度

财务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内部审计制度，设立内审稽核部，

独立行使内部监督职能，直接对董事会负责。

财务公司制定了《内部审计章程》《内部审计工作流程》《审

计整改管理办法》及《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》等内部审计制

度，以确保内部审计工作全面、独立开展。通过对公司治理、

风险管理、内部控制及各项业务实施内部审计，促进财务公司

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。

4.管理信息系统及风险控制

财务公司自开展业务以来使用九恒星公司提供的核心业

务系统，作为集团及成员单位的网上银行服务平台和资金管理

工具，具备安全便捷的银企交易渠道和功能全面的资金业务模

块。截至报告日，业务系统运作正常，系统功能先后经过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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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级改造，更加符合财务公司和成员单位实际业务管理需要和

资金安全使用需要。

为配合银行间债券交易等业务的开展需要，财务公司接入

本币交易系统（前台交易）、中债登及上清所（后台托管结算）

系统, 截至报告日，业务系统运作正常。

财务公司制定了完备的网络安全防护方案，设立了风险防

范体系，通过银企直联专线、签名验签证书认证、身份识别、

安全网关、角色权限设置、网络入侵防护、边界防护及数据加

密等安全防护手段，建立成员单位、财务公司、银行间的安全

应用系统体系，保证数据录入及传输的安全性。定期对业务操

作模块进行测试及维护，修复可能存在的系统风险漏洞。通过

内外网物理隔离、边界防火墙、防病毒系统、网络监控等方式，

防范可能针对业务系统发生的病毒感染和第三方入侵。建立数

据实时备份及应急接管系统，制定覆盖全部场景的有效的全面

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保证系统的业务连续性、数据

资源及资金的使用安全。

财务公司在管理信息系统及风险控制方面制定的相关流

程和制度包括：《Windows 服务器安全技术管理办法》《数据备

份管理规定》《机房管理办法》《系统开发与变更管理办法》《核

心业务系统 USBKEY 管理办法》《应急管理办法》《信息系统运

维管理办法》及《计算机防病毒管理办法》等制度。

（四）内部控制总体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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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公司治理结构规范，建立健全了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

得到有效的执行。在资金管理、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方面，财

务公司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控制程序，具有支持

经营管理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并运作正常，整体风险控制在合

理的水平。截至报告期末，上述内部控制设计合理，未发现重

大缺陷与隐患。

三、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

（一）经营情况

截至 2025 年末，财务公司总资产 75.09 亿元，存放同业

款项 35.58 亿元，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.59 亿元，吸收存款（含

存入保证金）31.74 亿元；2025 年累计实现利息收入 1.97 亿

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1.47 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1.1 亿元。（未审

计数据）

（二）管理情况

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，严格按

照公司法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、企业会计准则、企业集团财务

公司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金融监管法规、条例以及财务公司章

程，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制定了风险管理总体规范、

风险偏好管理办法、风险限额管理办法、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、

合规风险管理办法、资本管理办法、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、

不良贷款管理办法、授权管理办法、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

办法、及内部审计章程等管理制度，制度体系较为健全且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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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。财务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、到期债务不能支付、大

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、信息系统严重故障、被抢劫或诈骗、

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、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。

（三）监管指标情况

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截至 2025 年

末的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达标情况如下：

1.资本充足率不低于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最低监管要

求 10.5%；

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为 65.67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2.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%；

财务公司流动性资产总和与流动性负债总和的比例

159.67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3.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%；

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、实收资本两项总和的比例

为 55.47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4.集团外负债比例不得超过 100%；

集团外负债比例 15.43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5.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%；

票据承兑余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.32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6.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 3 倍（票据承兑

余额/同业业务余额≤300%） ；

票据承兑余额与存放同业的比例为 2.95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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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（票据承兑+

转贴现）/资本净额≤100%）；

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为 2.6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8.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 10%（承兑汇

票保证金余额/存款总额≤10）%；

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与存款总额之比为 0.5%，符合监管要

求。

9.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70%；

投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 11.01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10.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20%；

固定资产与资本净额的比例 0.20%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四、本公司存贷款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存款 贷款

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

公司（合并）

000965 0.00 0.00

合计 0.00 0.00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

零，未超过双方约定的存款额度上限人民币 10 亿元；在财务

公司的贷款余额为零，未超过双方约定的贷款额度上限人民币

10 亿元。

五、风险评估审核结论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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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》和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风险

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，能够有效控制面临的各类风险。2025年

财务公司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开展

经营活动，未发现财务公司在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资金、信

贷、投资、审计、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方面存在重大缺陷。

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○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

